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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印发《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2021 年

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工作方案》的

通 知

各部门、单位：

现将《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2021 年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

据采集工作方案》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实施。

特此通知。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2021 年 9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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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2021 年人才培养工作

状态数据采集工作方案

为切实做好我校 2021 年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工

作，根据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关于做好 2021 年

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工作的通知》（教

职成司函〔2021〕33 号）和湖南省教育厅《关于做好湖南省

2021 年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数据采集工作

的通知》文件要求，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组织机构

（一）成立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领导小组

顾 问：朱忠义

组 长：张征澜

副组长：游新娥

成 员：王健龙 金建雄 周志和 申晓伟 欧 芳

左 学

主要职责：贯彻落实上级关于数据采集工作的相关文件

精神，全面领导数据采集工作，审定学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

数据。

（二）成立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办公室

主 任：游新娥（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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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主任：谢完成

成 员：毛凌云 李 规 刘 媛 朱 燕 范国正

王自然 蒋根东 戴志鹏 晏 然 李宇才

李泉良 周 琳 朱勇志 张一军 刘康民

石 磊 张 明 陈育新 聂 进 刘罗仁

李清奇 禹 云 禹华芳 肖付良 夏高彦

付 鹏 周旺东 邱正文 汤 应

主要职责：领会上级文件精神，宣传、发动数据采集工

作，协调解决工作过程中的各类问题，审核采集数据的逻辑

性、合理性与完整性。研究分析采集数据，查找人才培养工

作的薄弱环节，提升教学质量。

（三）成立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专门工作小组

组 长：汤应（兼）

成 员：熊权湘 谭文玲 曾 芍 洪 豆 李海莉

吴 晖 王欢妍 陈志高 肖熹微 旷 璐

陈晓露 翟衍梅 刘云韩 周 晶 郭 平

赵婉倩 刘 艳 杨建苏 游 骏 易 锋

向 聪 胡欣还 易连结 李 京 李倩琪

石海霞 徐元俊 刘 婧 颜阳铭 沈 娟

梁邵华 胡双炎 刘小芹 陆剑非

主要职责：专门工作小组成员来自各单位的数据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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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在采集办公室的指导下具体组织实施全校数据采集工

作，包括对数据采集平台的运行管理与维护、各指标体系的

解释、向上级部门上报数据、统计分析数据及落实办公室提

出的审核意见。

二、进度安排

序号 工作内容 牵头单位 完成时间

1 数据平台源数据表采集
教务处、医学部、

人事处
9月 13 日

2 数据平台源数据表核对修改 质管办 9月 16 日

3 采集平台的安装、调试 质管办 9月 16 日

4 基础数据的导入及权限设置 质管办 9月 16 日

5 采集工作布置、培训会 质管办 9月 17 日

6 制定下发采集工作实施方案 质管办 9月 18 日

7 授课教师个人信息填报 各教学院部 9月 25 日

8 部门数据填报 各部门 9月 25 日

9 个人及部门数据初审 初审部门 9月 28 日

10 个人及部门数据复审 复审部门 9月 30 日

11 数据审核及修改 数据采集办公室 10月 15日

12 提交办公会审定 质管办 10月 18日

13 数据补充及完善 数据采集办公室 10月 28日

14 数据提交 质管办 10月 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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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任务分工

1.基础数据采集

质管办负责组织教务处、医学部、人事处对基础数据进

行采集、核对、修改。人事处负责机构设置数据及校内专任

教师基本情况、校内兼课人员基本情况、校外兼职教师基本

情况、校外兼课教师基本情况数据的完善与更新；教务处、

医学部负责相关专业开设、课程设置、学生信息的采集。

2.个人及部门数据采集

数据采集平台各项任务，由质管办依据数据产生的源头

性质进行任务分解（具体任务分工见附件 1），指定相关部

门或个人为数据填报者；数据填报部门有两个或两个以上

的，由复审部门牵头协调相关部门填报数据。

3.数据审核

数据审核分为初审和复审。个人及部门数据填报完成

后，由指定的初审部门严格按照审核要求对数据进行初审，

完成后将部门领导签字确认的《部门数据提交审核表》（附

件 2）交至数据复审部门；复审部门在接到初审部门提交的

审核表后，严格按照审核要求对数据进行复审，复审完成后

将主管校领导签字的《部门数据提交审核表》交质管办。各

复审部门要参照附件 3，重点核查相应表格的逻辑关系。

四、工作要求

（一）高度重视，按时填报。人才培养状态数据是教育

行政部门和学校全面及时掌握分析人才培养工作状态、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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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质量报告、开展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深化“三教”改

革、职教本科创建有关数据的重要依据和基础，各相关部门

（单位）行政主要负责人要严格按照进度表和任务分解表的

安排，认真组织平台数据填写，按时提交数据，各二级学院

要负责通知到每位专兼职教师，务必在规定时间内完成网上

数据表填报。

（二）明确责任，据实填报。有采集任务的部门（单位）

要指定专人负责数据采集、备份、填报工作，具体数据采集

工作落实到人，明确数据采集任务和标准，确保数据采集真

实、规范、一致。各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数据采集工

作的第一责任人，对本部门（单位）填报数据的完整性、真

实性负责。

（三）明确要求，逻辑准确。状态数据采集时段为 2020

年9月1日至2021年8月31日，财务数据采用自然年度2020

年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数据采集时，应严格按照系统要

求填报，要应采尽采，不得简单复制往年同期数据，不得漏

报瞒报，前后数据逻辑准确。

附件：1.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2021 年人才培养工作状态

数据采集任务分解表

2.部门数据提交审核表

3.数据采集平台内部逻辑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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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娄底职业技术学院 2021 年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任务分解表

数据表名称 数据填报部门或个人 数据组织及初审部门 数据汇总及复审部门

1.基本信息

1.1 名称
质管办 质管办 质管办

1.2 联系

1.3 当年招生计划
招生就业处 招生就业处 招生就业处

1.4 当年招生方式

1.5 当年在校生 教务处、中职部、继教院 教务处、中职部、继教院 教务处

1.6 机构设置(数据源） 人事处、党政办 人事处、党政办 人事处

2.院校领导
2.1 基本状况

校领导本人 党政办 党政办
2.2 参与教学、联系学生

3.基本办学

条件

3.1 占地、建筑面积 资产管理处、后勤基建处 资产管理处 资产管理处

3.2 馆藏图书资料 图书馆 图书馆 图书馆

3.3 阅览室、多媒体教室、语音室、机房 图书馆、教务处、医学部 教务处 教务处

3.4.1 信息化建设概况

网管中心 网管中心 网管中心3.4.2 管理信息系统

3.4.3 信息化工作机构与人员

3.5 固定资产 资产管理处、计划财务处 资产管理处 资产管理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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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表名称 数据填报部门或个人 数据组织及初审部门 数据汇总及复审部门

4.实践教学

条件

4.1 校内实践基地
教务处、医学部、资产管

理处
资产管理处 资产管理处

4.2 校外实习实训基地 二级学院(部) 产教融合办 产教融合办

4.3 职业技能鉴定机构 教务处、医学部 教务处、医学部 教务处

5.办学经费

5.1.1 学校总收入

计划财务处 计划财务处 计划财务处5.1.2 学校总收入中其他情况

5.2 经费支出

6.师资队伍

6.1 教师基本情况(数据源） 教师本人 二级学院(部) 人事处

6.2 教师授课情况 教师本人 二级学院(部) 教务处、医学部

6.3.1 教师培训进修情况 教师本人 二级学院(部) 人事处

6.3.2 教师挂职锻炼情况 教师本人 二级学院(部) 人事处

6.3.3 教师社会兼职情况 教师本人 二级学院(部) 人事处

6.3.4 教师项目获奖情况 教师本人 二级学院(部) 科技处

6.3.5 教师技术专利情况 教师本人 二级学院(部) 科技处

6.3.6 教师在研课题情况 教师本人 二级学院(部) 科技处

6.3.7 教师著作论文情况 教师本人 二级学院(部) 科技处

7.专业

7.1.1 开设专业(数据源)

二级学院(部)

教务处、医学部 教务处

7.1.2 专业带头人 人事处、

教务处、医学部
人事处

7.1.3 专业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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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表名称 数据填报部门或个人 数据组织及初审部门 数据汇总及复审部门

7.2 课程设置(数据源)
二级学院(部)、教务处、

保卫处、学工处
教务处、医学部 教务处

7.3.1 职业资格证书 继教院、二级学院(部)、安全

培训与技术服务中心
继教院、教务处、医学部 教务处

7.3.2 应届毕业生获证及社会培训

7.4 顶岗实习
二级学院(部) 产教融合办 产教融合办

7.5.1 产学合作

7.5.2 现代学徒制培养 二级学院(部) 教务处、医学部 教务处

7.6.1 招生

招生就业处 招生就业处 招生就业处7.6.2 应届毕业生就业情况

7.6.3 上届毕业生就业情况

8.教学管理

与教学研究

8.1 教学与学生管理文件 党政办 党政办 党政办

8.2 专职教学管理人员情况 专职教学管理人员本人
二级学院(部)、教务处、

医学部
人事处

8.3 专职学生管理人员情况 专职学生管理人员本人 二级学院(部)、学工处 人事处

8.4 专职招生就业指导人员情况 专职招生就业人员本人 招生就业处 人事处

8.5 专职督导人员情况 专职督导人员本人 质管办 人事处

8.6 专职教学研究人员情况 专职研究人员本人
教务处、科技处、

高职研究所
人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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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表名称 数据填报部门或个人 数据组织及初审部门 数据汇总及复审部门

8.7 评教情况 教务处、医学部 教务处 教务处

8.8 奖助学情况 学工处 学工处 学工处

8.9 重大制度创新 党政办 党政办 党政办

9.社会评价

9.1 招生情况(自动汇总) - 招生就业处 招生就业处

9.2 就业率(自动汇总) - 招生就业处 招生就业处

9.3 社会(准)捐赠情况

资产管理处、党政办、计

划财务处、产教融合办、

各相关单位

资产管理处、计划财务处 党政办

9.4 就业单位与联系人 招生就业处 招生就业处 招生就业处

9.5 教育改革重大项目 重点项目办 重点项目办 重点项目办

9.6.1 学生获奖情况
教务处、学工处、创新创

业学院、公共课教学部
学工处 学工处

9.6.2 学校获奖情况 党政办 党政办 党政办

9.6.3 学生社团、红十字会获奖情况 团委 团委 团委

10.学生

信息

10.1.1 学生信息表（数据源）
教务处、学工处、

招生就业处、产教融合办

教务处、学工处、

招生就业处、产教融合办
教务处

10.1.2 学生就业情况 招生就业处 招生就业处 招生就业处

10.2 辍学情况 教务处 教务处 教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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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表名称 数据填报部门或个人 数据组织及初审部门 数据汇总及复审部门

10.3 学生社团

团委 团委 团委10.4 红十字会

10.5 志愿者(义工/社工)活动

11.补充

数据

11.1 当年专业变动情况 教务处 教务处 教务处

11.2 在校学生的地区、户口所在地及民

族等情况 学工处 学工处 学工处

11.3 复转军人、退役军人情况

11.4 少数民族教师情况(自动汇总) - 人事处 人事处

11.5 2021-2022 学年开设专业 教务处 教务处 教务处

11.6 2021 年 9 月后入学新生信息 二级学院
教务处、学工处、

招生就业处、产教融合办
教务处

11.7 专业群设置 二级学院 教务处 教务处

11.8 高层次教学、创新团队、技能大师

工作室
人事处 人事处 人事处

11.9 “1+X”证书试点 教务处 教务处 教务处

11.10 高职退役军人情况 学工处 学工处 学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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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ＸＸＸ部门数据提交审核表

数据表名称 数据表格填报情况 审核意见

本部门的数据已全部填写完成，经认真审核后，确认无误，现予以提交。

采集员签字： 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签字(公章)：

分管校领导签字：

注：

1.数据采集作为学院各类评估的重要依据，请各部门一定要高度重视，按照采集要求，精心组织、规范填报、严格审核，确保数

据的准确性、完整性，部门（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数据采集填报的第一责任人，要在填报确认单上签字。

2.填报前，要认真阅读当年人才状态数据采集与管理平台任务分解表及要求，各分项表格间相关联的数据要前后一致。

3.在填报过程中兼顾不同内容、不同方面，在纵向上和去年填报相关内容保持连续性，在横向上同一信息内容在不同项目表格中

要保持一致性，总结去年填报经验，克服存在问题，提高填报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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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数据采集平台内部逻辑关系
指标名称 数据项 关联性 指标名称 数据项

1.5 2021年 9月 1日前在校生 全日制普通高职在校生总数 = 7.1.1 开设专业 在校生总人数

3.1 占地、建筑面积 实验室、实习场所 ≥ 4.1 校内实践基地 建筑面积（平方米）合计数

3.5 固定资产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总值 ≥ 4.1 校内实践基地 设备总值合计数

7.1.1 开设专业 有学生的专业合计数 ≤ 7.1.2 专业带头人 专业合计数

7.3.1 职业资格证书 专业合计数 ≤ 7.1.1 开设专业 有学生的专业合计数

7.3.2 应届毕业生获证及社会技术
培训情况

专业合计数 ≤ 7.1.1 开设专业 有学生的专业合计数

7.4 顶岗实习 专业合计数 ≤ 7.1.1 开设专业 有学生的专业合计数

7.4 顶岗实习 顶岗实习学生总数 ≤ 7.1.1 开设专业 在校生总人数

7.5.1 产学合作 专业合计数 ≤ 7.1.1 开设专业 专业合计数

9.3 社会（准）捐赠情况 捐赠价值（万元）合计数 ≥ 4.1 校内实践基地 社会捐赠设备值＋社会准捐赠设备值

9.3 社会（准）捐赠情况 捐赠价值（万元）合计数 ≥ 7.5 产学合作 对学校捐赠设备总值＋对学校准捐赠设备总值

A10-1在校生信息表 三年级学号合计数 ≤ 7.1.1 开设专业 三年级在校生数

A10-1在校生信息表 三年级学号合计数 = 7.3.2 应届毕业生获证及社
会技术培训情况

应届毕业生总数

A10-1在校生信息表 三年级学号合计数 ≥ 7.5 产学合作 接受毕业生就业数

A10-1在校生信息表 三年级学号合计数 = 7.6.2 应届毕业生就业情况 毕业生合计数


